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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17版）》
2019年局部修订条文

第 2章 用地分类与城市用地规划

第一条 表 2-5补充修改为：

表 2- 5单一性质用地附属建筑类别调整兼容表

序号 主导性质 可兼容用地性质 备注

1 一类居住用地 R1 R5、S1、S4 R5比例不超过 3%

2 二类居住用地 R2 R5、S1、S4 R5比例不超过 3%

3 行政办公用地 A1 A、S

4 商业用地 B1 B、A、S

5 商务用地 B2 B、A、S

6 娱乐康体用地 B3 B、A、S

7 总部经济用地 B5 B1

8 旅馆业用地 B6 B、S

9 会展用地 B7 B1、B2、B6、S

10 新型产业用地 M0 B1、B2、B5、R4、S

有关科技企业孵化器用地的
兼容性按照《珠海市加强科技
企业孵化器用地管理的意见
（试行）》的规定执行。

11 一类工业用地 M1
B1、B2、B5、S、R4

12 二类工业用地 M2

13 物流用地 W0 B1、S4

14 一类仓储用地 W1
B1、B2、S、R4

15 二类仓储用地 W2

16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S2 B、S3、S4

17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S4 B1

18 综合交通枢纽用地 S3 B、S2、S4

19 公园绿地 G1 B1、S4、A4、U

20 防护绿地 G2 U

21 广场用地 G3 U、B1、S4、A4
注：（1）此表只适用于规划条件出具前。（2）当法律、法规、规章、政策有明文规定的，依照相

关规定执行。（3）单一性质的新型产业用地的兼容性比例不超过 20%，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用地的兼
容性比例不超过 30%；一类工业用地和二类工业用地的兼容性比例不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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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公共设施

第二条 表 3-1的“注”补充修改为：

表 3-1注： （1）一级邻里中心应集中布局，宜安排单独用地，容积率

控制在 1.0-2.0以内。旧区若无法安排单独用地，可采用混合用地，宜

单独占地，若条件受限，可附设于底部楼层。（2）二级邻里中心可独

立占地或附设于住宅底层。（3）旧区若用地条件有限，邻里中心用地

规模可按下限设置；新区邻里中心用地规模宜上限设置。

第 4章 综合交通

第三条 第 4.5.9.11条修改为：

4.5.9.11 城市中心宜结合城市设计建筑形态设置二层过街连廊系

统，将商业及公共建筑串联起来，促进城市活力。

第四条 废止第 4.7.2.9条。

第 6章 城市风貌与建筑控制

第五条 第 6.2.9条 修改为：

6.2.9 为了避免遮山挡海，滨水、沿山的高层住宅建筑应以点式为

主，建筑高度超过 60 米的最大连续面宽投影不得超过 40 米。

第六条 根据《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 83-2016）第 4.0.7

条，新增第 6.4.1.4条：

6.4.1.4 高度大于 2米的挡土墙和护坡，其上缘与建筑物的水平净

距不应小于 3米，下缘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2米；高度大

于 3米的挡土墙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还应满足日照标准要求。



3

第七条 根据附录 E.05的修改，调整第 6.4.3.3条表 6-7中建筑高

度的类型划分标准：

表 6-7 非住宅建筑退让用地红线

建筑高度（H）
南北朝向

应退让距离

南北朝向

最小距离(m)

东西朝向

最小距离（m）

H＞24m 建筑高度的 0.15倍 15 10

12米＜H≤24m - 9 7

H≤12m - 6 5

第八条 第 6.7.3.2条修改为：

6.7.3.2 酒店建筑屋面构架、幕墙等突出建筑屋面的高度不超过屋

面总高度的 10%且不应超过 12.0米，实体女儿墙突出屋面的高度不

应大于 1.8米，设计上应注重美观、大方，并与主体建筑相协调。

第九条 第 6.7.4.3条修改为：

6.7.4.3 商业建筑屋面构架、幕墙等突出屋面的高度不超过屋面总

高度的 10%且不应超过 12.0米，实体女儿墙突出屋面的高度不应大

于 1.8米。

第十条 根据《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建筑设计管

理工作的通知》（珠自然资字〔2019〕888号）的意见，新增第 6.7.4.7

条：

6.7.4.7 商业建筑设计应遵循“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原则。

建筑平面、外立面要符合公共建筑的设计规范和城市设计要求，不

得采用类似普通住宅、别墅等居住建筑平面形式。

第十一条 根据《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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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工作的通知》（珠自然资字〔2019〕 888号）的意见，新增第

6.7.4.8条：

6.7.4.8 商业建筑宜采用公共走廊、公共卫生间式布局；卫生间、

茶水间、阳台（含露台）及各类型管井、烟道、风井等原则上应集

中设置（首层商铺除外）。

第十二条 根据《珠海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建筑设计

管理工作的通知》（珠自然资字〔2019〕 888号）的意见，新增第

6.7.4.9条：

6.7.4.9 商业用房各层之间原则上应设置扶手电梯或开放式楼梯。

对于包含有商业功能的综合楼，商业用房原则上应在裙房内集中布

置；确需设置在塔楼的，应以层为基本分割单元。

第十三条 根据 2018年 4月 28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建筑层高、建

筑限高及变配电房设置规划管控要求的通知》的意见，废止第

6.7.5.1条。

第十四条 根据 2018年 4月 28日发布的《关于调整建筑层高、建

筑限高及变配电房设置规划管控要求的通知》的意见，修改第

6.7.5.2条：

6.7.5.2 住宅建筑是供家庭居住使用的建筑。普通住宅其标准层层

高应控制在 2.8－3.6米。低层住宅（含别墅）标准层高可适当提高，

但不应高于 4.2米。低层住宅（含别墅）的客厅和跃层（含复式）

住宅的客厅层高原则上不超过标准层层高的 2倍。住宅室内地面如

无特殊使用要求不得设覆土层。

第十五条 新增 6.7.5.10条：

6.7.5.10 住宅建筑（公共空间除外）不宜设置花池，确需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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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阳台，计入该户住宅阳台面积，相应纳入阳台比例控制。

第十六条 新增 6.7.5.11条：

6.7.5.11 为住宅配建的地下车库，不应设置机械车位。

第十七条 废止第 6.7.6.3条。

第十八条 优化第 6.7.8.4条，修改为：

6.7.8.4 新型产业的建筑设计应以大开间为主，局部参照普通办公

设置。新型产业配套设施（商业、餐饮、员工宿舍等）的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比例不应超过 20%，其中科技企业孵化器用地配套设

施比例不应超过 30%。新型产业主要立面应具备工业建筑或公共建

筑的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特点。

第 8章 特殊控制地区

第十九条 第 8.4.12条修改为：

8.4.12 新建（含改建、扩建）公共建筑不超过 50米高度的平屋顶，

宜实施屋顶绿化。

第二十条 根据附录 E.01.（5）4），第 8.4.14条修改为：

8.4.14 高度超过 24米的新建住宅应底层架空，用作公共绿化或公

众休闲、活动场地，不封闭、可达性强。

第 10章 规划检验与规划条件核实

第二十一条 第 10.1.8.2（2）条修改为：

10.1.8.2（2） 由于结构、造型等需要，增建部分结构梁、结构板、

空调板、水槽等设施，不增加计容建筑面积的。

第二十二条 第 10.1.8.4（4）条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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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4（4） 阳台尺寸或造型调整，阳台与套内分隔墙位置移动，

不增加计容建筑面积的。

附录

第二十三条 附录 E.01(6)1)修改为：

1) 住宅建筑标准层层高：2.8～3.6 米（坡屋顶顶层除外），别墅、

低层住宅标准层高可适当提高，但不得高于 4.2米。若设计层高小

于2.8 米，不予审批；若层高大于3.6米（别墅、低层住宅为4.2 米），

其计容建筑面积按该层或该建筑空间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 1.5 倍

计算；住宅层高超过 4.4 米的，其计容建筑面积按该层或该建筑空

间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 2 倍计算。

坡屋面屋顶最高处高度不超过两个标准层的且坡屋面的坡度小于

45°，按该层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计容建筑面积，除上述情形外

的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 2 倍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二十四条 附录 E.01(9)修改为：

（9）结构板、空调挂机搁板建筑面积计算规定

1) 结构板、空调外挂板等飘出建筑结构外围 、无围护结构（不包

括百页），与室内不连通、不与阳台相连或与阳台相连但与阳台楼板

高差大于 0.5米的，属建筑外墙附属物，不计算计容建筑面积，其

进深不应超过 0.8米。

2) 结构板、空调挂机搁板按下列情况设置的，则按水平投影面积计

算一半计容建筑面积： ①有围护结构；②阳台结构内、外侧，与阳

台楼板高差小于 0.5米；③进深超过 0.8米的结构板、空调外挂机

搁板。上述计算一半计容建筑面积部分将视为阳台计入每户住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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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比例予以核算。

3) 结构板、空调挂机搁板位于建筑主体结构内应按其水平投影面积

计算计容建筑面积。

第二十五条 附录 E.01(10)修改为：

（10） 高层民用建筑及新型产业建筑，按消防规范要求的最大间

隔层数（或最大间隔高度）设置的层高不大于 6.0米的避难层中，

扣除电梯井、楼梯间、过厅、过道、设备用房、管井及其他功能用

房后，专用于消防避难的区域和建筑面积不小于 50平方米、梁底

净高不小于 3.0 米的连续架空公共空间不计入计容建筑面积。上述

按消防规范要求设置的避难层，与相邻其他避难层的建筑完成面竖

向间距不应小于 40米。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避难层，全部按该层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入计容

建筑面积。

第二十六条 明确建筑高度标准的执行范围，附录 E.05修改为：

（1） 用地规划条件中的建筑限高，按建筑物室外地面至屋面结构

完成面的高差计算。航空、气象、微波通道、安全保密等方面的规

定对建筑高度有限制的，按建筑物的最高点计算。

（2） 计算建筑间距、退让用地红线距离时，建筑高度按下列规定

计算。

1) 平屋面建筑：挑檐屋面自室外地面算至檐口顶，加上檐口挑出宽

度（见图一）；有女儿墙的屋面，自室外地面算至女儿墙顶（见图二）。

2) 坡屋面建筑：屋面坡度小于 45°（含 45°）的，自室外地面算

至檐口顶加上檐口挑出宽度（见图三）；坡度大于 45°的，自室外

地面算至屋脊顶（见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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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物的水箱、楼梯间、电梯机房、设备房等突出屋面的附属设

施，其高度在 12米（住宅建筑 6米）以内，水平投影面积之和不超

过屋面水平投影面积的 1/4的，不计入建筑高度。

4) 平、坡组合建筑屋面应分别按平屋面和坡屋面计算方法计算建筑

高度，选取高度最大值为该栋建筑物的建筑高度。

5) 特殊屋面建筑：折板屋面建筑物参照坡屋面建筑高度计算方法；

壳体屋面、波浪屋面、网架屋面、悬索屋面、拱屋面建筑物选择屋

面最高点，计算其建筑高度。

6) 当建筑周边室外地面标高不一致时，建筑高度从建筑外墙接触室

外地面的最低点处算起。

7）低层指建筑高度不大于 12米的建筑；多层指建筑高度大于 12

米且不大于 27米的住宅建筑以及建筑高度大于 12米且不大于 24

米的非住宅建筑；高层指建筑高度大于 27米且不大于 100米的住宅

建筑以及建筑高度大于 24米且不大于 100米的非住宅建筑；超高层

指建筑高度大于 100米的建筑。


